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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INS/2/5C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保險業條例》  

(第 41 章 ) 

 

 

《2019 年保險業 (訂明費用 )(修訂 )規例》  

 

 

引言  

 

 在 2019 年 3 月 19 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

長官指令作出《 2019 年保險業 (訂明費用 )(修訂 )規例》 (“《修

訂規例》 ”)(載於附件 A)。本文件旨在向議員簡介有關《修訂

規例》，讓保險業監管局 (“保監局 ”)收取新的使用者收費，以

收回提供特定服務的成本。  

 

 

理據  

 

2. 保監局作為獨立的監管機構，在財政和運作上獨立於

政府。保監局獲賦權向保單持有人收取保費徵費和各項收費，

包括保險公司授權費、保險中介人牌照費 1 和就特定服務的使

用者收費。長遠目標是保監局約七成開支由徵費收入支付，餘

下三成由各項收費支付。  

 

3. 《保險業條例》 (第 41 章 )(“《條例》 ”)第 128 條當中訂

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在諮詢保監局後訂立規例，就保

監局執行《條例》下的職能時作出的任何事情，要求服務使用

者向保監局繳付費用，並訂明該等費用。這些規例須經立法會

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訂立。  

 

 

                                                           

1   保險中介人的牌照費會在下一階段推行保險中介人法定規管制度時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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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制訂的相關附屬法例已生

效，讓保監局可收取保費徵費 2、授權費 3 及使用者收費。就

使用者收費而言，首批共 11 項較常使用服務的收費，已隨

《 2017 年保險公司 (保險人登記冊 )(訂明費用 )(修訂 )規例》自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起生效而實施。首批項目的收費水平

根據當時保險業監理處的營運經驗訂定。至於其餘服務項目，

保監局在累積足夠運作經驗後，應自行計算成本。  

 

 

建議  

 

 

 
5. 保監局建議收取第二批共 12 項使用者收費，以收回提

供特定服務的成本 (載於附件 B)。建議項目主要包括與轉讓業

務相關以及根據《條例》不同條文各種會計要求的修改的費

用，主要適用於保險公司或其核數師。在釐定建議的收費水平

時，保監局使用的計算方法與首批使用者收費的計算方法相

同，而此方法基本上與政府採用的方法一致。  

 

 

《規例》  

 

 6. 《修訂規例》 (載於附件 A)旨在實施上文第 5 段的建

議。主要條文闡釋如下：  

 

(a) 第 1 條訂明生效日期。  

 

(b) 第 3 條就須在何時向保監局繳付訂明費用，訂定條

文。  

 

(c) 第 4 條就第 41 章附屬法例 B 的附表作出以下修訂：  

 

(i) 在第 41 章附屬法例 B 的附表內加入新收費項目；

及  

 

(ii) 對第 41 章附屬法例 B 作出文本修訂。  

                                                           

2  藉《保險業 (徵費 )令》及《保險業 (徵費 )規例》由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3  藉《 2017 年保險公司 (授權費及年費 ) (修訂 )規例》由 2017 年 6 月 26 日起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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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時間表  

 

7.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2019 年 3 月 29 日  

 

提交立法會  2019 年 4 月 3 日  

 

 

建議的影響  

 

8.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方面的條文。建

議不會影響《條例》現有的法律約束力。建議對政府的財政或

公務員沒有影響，對環境、生產力、家庭、性別議題和可持續

發展也沒有影響。至於對經濟的影響，建議新增的使用者收費

項目會令獲授權保險公司的成本上升，但相對於保險公司的毛

保費收入，成本增幅應十分輕微。  

 

 

內地關係和相關公關措施  

 

9. 建議不影響與內地的關係，我們認為無須採取任何相

關的公關措施。  

 

 

公眾諮詢  

 

10. 保監局已就建議諮詢保險業界。業界普遍認為建議的

項目和收費水平可以接受。我們已在 2018 年 12 月向立法會財

經事務委員會提交資料文件，委員沒有提出反對。  

 

 

宣傳安排  

 

11.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政府發言人解答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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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12.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疑問，請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曾鳳怡女士 (電話： 2810  2201)查

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019 年 3 月 27 日  

 



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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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新的使用者收費項目一覽表  

 

 

 《保險業條例》

(“《條例》 ”)  

的條次  

服務項目  建議收費水平  

(港元 )  

經修訂後的

第 41 章附屬

法例 B 相對

應的項次  

1.  第 64O(3)條  
根據《條例》第 64O(3)(a)及

(b)條獲取持牌保險中介人登

記冊內某記項或摘錄的複本

或核證複本  

 

每頁 6 元  

(未經核證 )  

 

100 元加每頁 6

元 (經核證 )  

 

7A  

 

 

 

7B  

2.  第 128(1)(a)(ii)條  獲授權保險人在其獲授權日

期的週年日後不擬再訂立任

何保險合約而根據《條例》

第 13(1)(b)條提出免除年費的

申請  

 

2,000 元  

13  

3.  第 128(1)(a)(ii)條  為獲取保監局接受其他精算

標準為可與訂明標準相比而

根據《條例》第 15C 條提出

的申請  

 

5,000 元  

14  

4.  第 128(1)(a)(ii)條  就呈交帳目延長時限而根據

《條例》第 20(1)條提出的申

請  

 

2,000 元  

15  

5.  第 128(1)(a)(ii)條  就財政資料的呈交，獲授權

保險人要求修改或更改《條

例》附表 3 內的任何規定而

根據《條例》第 17(2)條提出

的申請，有關的修改或更改

的內容及有效期限由保監局

及該保險人共同協議  

 

30,000 元  

16  

6.  第 128(1)(a)(ii)條  外地保險人就其在或從香港

經營的長期業務備存獨立帳

目而根據《條例》第 22A(1)

條提出的申請  

 

 

 

 

50,000 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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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業條例》

(“《條例》 ”)  

的條次  

服務項目  建議收費水平  

(港元 )  

經修訂後的

第 41 章附屬

法例 B 相對

應的項次  

7.  第 128(1)(a)(ii)條  保 監 局 就 根 據 《 條 例 》 第

24(1)條轉讓長期業務送達的

呈請書而執行其職能  

(不包括保監局可獲法院判予

費用的職能，例如外聘大律

師或律師或兩者 )   

 

300,000 元  

18  

8.  第 128(1)(a)(ii)條  為獲取保監局對載於信用狀

或其他銀行承諾的條款及條

件的認可而根據《條例》第

25C(1)條提出的申請  

 

5,000 元  

19  

9.  第 128(1)(a)(ii)條  為轉讓一般業務而根據《條

例》第 25D(1)條提出的申請  

 

300,000 元  

20  

10.  第 128(1)(a)(ii)條  按獲授權保險人的核數師要

求而確認有關保險人的授權

狀況及其他事項的申請  

 

2,000 元  

21  

11.  第 128(1)(a)(ii)條  為獲取保監局對於使用與保

險相關的特定詞語和陳述的

書面同意而根據《條例》第

56A(1)條提出的申請  

 

5,000 元  

22  

12.  第 128(1)(a)(ii)條  要求放寬為釐定獲授權保險

人的資產值和負債額所訂規

則而根據《條例》第 130(1)

條提出的申請  

 

30,000 元  

23  

 


